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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建管〔2024〕484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

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特定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保障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

规范和完善施工许可申请与审批，根据《关于坚持对标一流

持续优化上海市工程建设领域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》（沪建

建管联〔2024〕249 号）、《上海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治本攻

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（沪建质安〔2024〕217 号）、《上海

市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规定》（沪住建规范〔2023〕2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在全面实施“桩基先行”的基础上，对同时满足以

下条件的项目，可将基坑围护工程涉及的围护桩（墙）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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钻孔灌注桩、地下连续墙等），纳入桩基础施工许可证核发

范围：

（一）纳入市、区人民政府和特定地区管委会的重大建

设项目清单的房屋建筑工程；

（二）基坑开挖深度 12 米及以上；

（三）施工内容实施整体发包，即项目的主体工程、基

坑围护工程和桩基础施工由同一家建筑施工企业作为总承包

单位。

二、对符合上述要求的项目，建设单位可凭设计方案批

准文件以及施工许可证的其他法定要件，申请办理桩基础工

程（含基坑围护桩）施工许可证，无需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，先行开展桩基础工程（含基坑围护桩）施工。

建设单位应当按要求组织开展技术方案专项论证，并配

备相应的项目管理团队以及专业管理人员。桩基础工程及其

相应基坑围护工程的施工图设计文件（含技术方案专项论证

报告），应由符合资质要求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。建设行

政管理部门核发桩基础工程（含基坑围护桩）施工许可证时，

应载明配套的施工明细范围。

三、建设单位在申请施工许可证时，应当核实承接项目

的建筑施工企业是否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并作出相

应承诺。对未持有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建筑施工企业承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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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程项目，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。

四、市、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特定地区管委会应当加

强施工许可事中事后监管和工程建设项目现场监管。对安全

生产职责未履行、建设资金和质量安全措施未落实、现场不

具备施工条件等情形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对不符合开工条

件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

责令停止施工。对涉及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施工许可证

的，责令停止施工，由原发证机关按照相关程序撤销施工许

可证。

五、市、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进一步健全审批服务

监管机制，优化审批流程，提高审批质量，加大监管力度，

强化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，督促建设主体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

营造良好规范的建筑市场秩序。

六、本通知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2024 年 9 月 1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10月8日印发


	OLE_LINK13
	OLE_LINK10
	OLE_LINK11
	OLE_LINK6
	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	沪建建管〔2024〕484号
	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
	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	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
	六、本通知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。

